附件6:

激励、监管措施

一、对获得 AAA级信用等级的劳务派遣单位，在信用等级有效期内，实施以下激励措施：
（一）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等事项中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；
（二）在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等相关媒体上公布；
（三）在办理劳务派遣行政许可过程中给予优先办理，优先预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上门指导服务，可获取劳动关系诊断服务；
（四）信用评级结果列为诚实守信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供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单位、个人依法查询应用；
（五）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行为的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案件线索情况下，可不主动实施现场检查；
（六）优先推荐评先评优，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；
（七）向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通报其信用等级；
（八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激励措施。
二、对获得 AA级信用等级的劳务派遣单位，在信用等
级有效期内，实施以下激励措施：
（一）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等事项中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；
（二）在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等相关媒体上公布；
（三）在办理劳务派遣行政许可过程中给予优先办理，可预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上门指导服务；
（四）信用评级结果列为诚实守信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供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单位、个人依法查询应用；
（五）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行为的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案件线索情况下，减少日常检查频次；
（六）列为有关培育试点对象，优先培育为市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；
（七）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通报其信用等级；
（八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激励措施。
三、对获得 A级信用等级的劳务派遣单位，在信用等级有效期内，实施以下激励措施：
（一）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等事项中适当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；
（二）在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等相关媒体上公布；
（三）可获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指导服务；
（四）信用评级结果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供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单位、个人依法查询应用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激励措施。
四、对被评为 C级信用等级的劳务派遣单位，在信用等级有效期内，实施以下监管措施：
（一）列为劳动保障监察重点监察对象，提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比例和频次；
（二）在办理劳务派遣行政许可过程中，根据实际情况减少对其采取承诺制审批等便利化措施的范围；
（三）对劳务派遣单位负责人进行警示约谈；
（四）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、信用安徽等官方网站发布，向相关用工单位通报其信用等级并提示用工风险，实施信用联合监管；
    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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